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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减持股份计划
实施进展暨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7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高管、董事减持预披露的公告》
（2022-051），对于公司副总经理潘建忠先生、邹兆云先生、葛林先生、孙化斌先生、杨淑侠女士、李平女
士、陆敬权先生、朱小磊先生、丁炎森先生、董事曹薇女士、财务总监邹雪梅女士的股份减持计划进行
了预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前述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 依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时间 均价（元/股） 股数（股）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丁炎森 集中竞价
2022.10.14 15.55 20,000 0.0017%

2022.11.24 15.6 20,000 0.0017%

合计 40,000 0.0035%

葛林 集中竞价
2022.10.14 15.61 12,900 0.0011%

2022.11.22 15.07 20,000 0.0017%

合计 32,900 0.0028%

陆敬权 集中竞价
2022.10.14 15.58 20,000 0.0017%

2022.11.22 15.14 20,000 0.0017%

合计 40,000 0.0035%

潘建忠 集中竞价 2022.11.22 15.18 20,000 0.0017%

合计 20,000 0.0017%

孙化斌 集中竞价

2022.11.22 15.18 15,000 0.0013%

2022.11.24 16.2 5,000 0.0004%

2022.12.1 15.66 30,000 0.0026%

合计 50,000 0.0043%

邹雪梅 集中竞价
2022.10.12 14.97 1,800 0.0002%

2022.12.7 16.2 18,000 0.0016%

合计 19,800 0.0017%

曹薇 尚未减持

杨淑侠 尚未减持

邹兆云 尚未减持

李平 尚未减持

朱小磊 尚未减持

以上股东所减持的股份来源于股权激励计划授予获授股。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丁炎森

合计持有股份 200,000 0.017% 160,000 0.01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00 0.004% 10,000 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 0.013% 150,000 0.013%

葛林

合计持有股份 200,000 0.017% 167,100 0.01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00 0.004% 17,100 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 0.013% 150,000 0.013%

陆敬权

合计持有股份 200,000 0.017% 160,000 0.01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00 0.004% 10,000 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 0.013% 150,000 0.013%

潘建忠

合计持有股份 200,000 0.017% 180,000 0.01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00 0.004% 30,000 0.0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 0.013% 150,000 0.013%

孙化斌

合计持有股份 200,000 0.017% 150,000 0.01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00 0.004% 0 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 0.013% 150,000 0.013%

邹雪梅

合计持有股份 200,000 0.017% 180,200 0.01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00 0.004% 30,200 0.0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 0.013% 150,000 0.013%

曹薇

合计持有股份 201,962 0.017% 201,962 0.0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491 0.004% 50,491 0.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1,471 0.013% 151,471 0.013%

杨淑侠

合计持有股份 200,000 0.017% 200,000 0.0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00 0.004% 50,000 0.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 0.013% 150,000 0.013%

邹兆云

合计持有股份 200,000 0.017% 200,000 0.0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00 0.004% 50,000 0.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 0.013% 150,000 0.013%

李平

合计持有股份 200,000 0.017% 200,000 0.0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00 0.004% 50,000 0.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 0.013% 150,000 0.013%

朱小磊

合计持有股份 200,000 0.017% 200,000 0.0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00 0.004% 50,000 0.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 0.013% 150,000 0.013%
二、相关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一）以上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减持计划，本减持计划

存在具体减持时间、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能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
本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
份锁定的情况。

（三）本次股份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股份减持进展情况与此前已披露
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

（四）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继续督促以上股东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其所作出承诺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
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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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
仲裁暨债权人拟转让公司债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2013年 12月 11日，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资源”）原控股股

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恒康”）与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开投集团”）以及广州市宏佳伟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佳伟业”）签署了《关于并购重组
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四川恒康、西部资源以及开投集团就重庆恒通电动客车动力系
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电动”）、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客车”）以及重庆市交通
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租赁”）股权转让相关事宜进行协商筹划，2014 年 5 月 20 日，
公司签署了关于恒通客车 59%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关于交通租赁 57.55%股权的《股权转让
协议》（其中，开投集团转让的股权比例为 47.85%）。

2014年 11月 24日，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不予核准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决定》，由于公司存在“根据你公司的申报材料，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在采用收益法评估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融租赁）价格的情况下，交
融租赁原股东未比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出具业绩承诺；同时，存在交融租赁股
权转让过渡期的收益归原股东所有， 以及你公司向原股东承诺业绩且承诺金额明显高于盈利预测值
的交易安排。 ”等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申请未能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通过。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失败后，公司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完成了上述收购。 截至 2014年 12月
31 日，公司共持有恒通客车 66%股权（其中包括宏佳伟业原持有的恒通客车 7%的股权）、恒通电动
66%股权以及交通租赁 57.55%股权，并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公司通过对恒通电动、恒通客车和交通
租赁股权的收购，构建了新能源汽车的设备生产和租赁的初步产业链。

公司在收购交通租赁 57.55%的股权时，重康评报字（2014）第 17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显示交通租
赁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3年 11月 30日的评估价值为 151,115.99万元，即交通租赁 57.55%的股权对应
的评估值为 86,967.25万元，四舍五入后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86,967.3 万元。 同时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前五个会计年度内，公司保证交通租赁每年实现不
低于 3.5亿元的可分配利润。如未完成，公司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原股东（指届时依旧持有交通租赁股
权的原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取得与前述净利润对应的资金回报。

上述承诺期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届满，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约定，公司应于 2020 年 6
月 30日之前向原股东支付前述资金回报。 2020年 1月 8日，开投集团以西部资源为被申请人向重庆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西部资源支付利润补足款、 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违约金等共计 7 亿余元。
2020年 12月， 重庆仲裁委员会裁决西部资源应支付利润补足款、 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违约金等共计
74,124.47万元（其中，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0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公司
应付原控股子公司交通租赁原控股股东的业绩承诺款、违约金等费用合计 85,841.12万元。

因其他债务纠纷，债权人申请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都区法院”）强制执行，
新都区法院裁定拍卖、变卖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的股权，神州资评（2020）第 039 号评估报告显
示该部分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70,670.85万元（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6月 30日）。 根据阿里司法拍卖平
台页面发布的《竞价结果确认书》显示：用户姓名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竞买号
K1244于 2021年 7年 27日 10:00:00在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四川西部资
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7.5%的股权’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
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为 39,575.676万元，远低于其账面价值，此次股权非正常处置
使公司形成大额投资损失 48,682.75万元，对 2021年度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并导致公司该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

2021年 8月， 公司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获悉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股权已
被司法划转至开投集团。 2021 年 9 月，公司收到新都区法院下发的《执行裁定书》（（2021）川 0114 执
576号之一）和《股权拍卖款支付情况》等法律文书，就开投集团获拍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股权
下发拍卖成交裁定，同时书面告知本次股权拍卖款的支付情况。相关债权人已收到法院拨付的债权本
息共计 342,029,886.30元，该笔债务已清偿完毕。 剩余 5,331.74万元已支付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重庆一中院”），由（2021）渝 01执 227号案（即本仲裁所涉案件）申请执行人开投集团作
为上述拍卖股权的首冻结股权权利人参与分配。

此次司法划转完成后，公司仅持有交通租赁 0.9%的股权，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失去主营业务
收入来源，导致 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仅有 9,423.54 万元，对公司未来的财务指标及主营业务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 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因 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
值、2021 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 亿元、2021 年末净
资产为负值、公司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而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2年 1月，因开投集团以公司未能履行法定支付义务为由，继续申请执行公司资产，由重庆一
中院裁定在“阿里拍卖·司法”（sf.taobao.com）上公开拍卖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0.9%的股权，起拍价为
817.782万元，因无人出价，该次拍卖流拍。 2022年 3月，公司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获
悉上述股权已被司法划转至开投集团，并随后收到重庆一中院下发的《执行裁定书》（（2021）渝 01 执
恢 451号之三），就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0.9%股权司法划转至开投集团下发执行裁定。

此外，开投集团将所持有的公司债权于 2021年 12月 30日在“重庆产权交易网”（www.cquae.com）
公开挂牌对外转让，扣除司法拍卖公司资产获得的款项后，该债权转让底价为 80,186.90 万元，首次挂
牌期间为 20个工作日，截至上述挂牌截止日，本次挂牌尚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经多次延
牌后，因一直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开投集团持有的公司债权先后四次调整了转让底价，
第四次调整转让底价为 22,614.69万元。

2022年 6月，公司收到开投集团《关于公开转让债权的函》，函询公司对其持有的上述债权有无收
购意向，并请提出意向收购价格或其他工作建议。 截至目前，公司暂未回函，同时，鉴于公司存在严重
资不低债和退市风险的实际情况，将不考虑以西部资源为主体收购上述债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20-004号《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临 2020-007 号《关于全
资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临 2020-009号《涉及仲裁的公告》、临 2020-054 号《关于涉及仲裁的进
展公告》、临 2021-058 号《关于金融机构债务逾期的进展暨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临 2021-068
号《关于涉及仲裁的进展暨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临 2021-069 号《关于涉及仲裁的进展暨债权
人拟转让公司债权的公告》、临 2022-005号《关于涉及仲裁暨原控股子公司 0.9%股权被司法拍卖的进
展公告》、临 2022-008号《关于涉及仲裁暨原控股子公司 0.9%股权再次被司法拍卖的公告》、临 2022-
014 号《关于涉及仲裁暨原控股子公司 0.9%股权再次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临 2022-036 号《关于
涉及仲裁暨原控股子公司 0.9%股权被司法划转的公告》、临 2022-039 号《关于涉及仲裁暨收到＜执行
裁定书＞的公告》、临 2022-076 号《关于涉及仲裁暨收到债权人＜关于公开转让债权的函＞的公告》、临
2022-106 号《关于债权人拟转让公司债权进展及股票交易风险提示相关事项的更正公告》、临 2022-
107号《关于债权人拟转让公司债权进展相关事项更正的说明公告》以及临 2022-011 号、临 2022-013
号、临 2022-020 号、临 2022-024 号、临 2022-032 号、临 2022-037 号、临 2022-040 号、临 2022-041
号、临 2022-043 号、临 2022-055 号、临 2022-067 号、临 2022-069 号、临 2022-071 号、临 2022-073
号、临 2022-074 号、临 2022-077 号、临 2022-078 号、临 2022-080 号、临 2022-084 号、临 2022-085
号、临 2022-087 号、临 2022-094 号、临 2022-096 号、临 2022-100 号、临 2022-102 号、临 2022-104
号、临 2022-108 号、临 2022-111 号、临 2022-112 号、临 2022-114 号、临 2022-117 号、临 2022-124
号、临 2022-127 号、临 2022-132 号、临 2022-136 号、临 2022-140 号、临 2022-142 号、临 2022-144
号、临 2022-145号《关于涉及仲裁暨债权人拟转让公司债权的进展公告》。

二、进展情况
上述开投集团持有的公司债权（第四次调整转让底价）第十九次延牌为 5个工作日，自 2022 年 12

月 8日起，至 2022年 12月 14日。 截至本次延牌截止日，仍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2022年 12月 15日，开投集团持有的公司债权（第四次调整转让底价）进行第二十次延牌，继续在

“重庆产权交易网”（www.cquae.com）公开挂牌，本次挂牌截止日期为 2022年 12月 21日。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自开投集团成功获拍公司持有的交通租赁 57.5%的股权后，公司即失去了主营业务核心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急剧下滑，导致公司 2021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营业收入低
于人民币 1 亿元，并对公司未来的主营业务持续发展及业绩产生重大不确定性影响；同时，直接造成
公司形成大额投资损失 48,682.75万元，导致公司 2021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
加之开投集团对公司仲裁形成的 8.5 亿元负债造成的直接损失， 导致公司 2021 年末净资产为-
49,147.9万元。此外，因存在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多项重大不确定性，以及公司原控股子公司交通租赁不
配合年度审计工作，导致公司 2021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鉴于此，公司
股票已自 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于 2022年 5月 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22年 10月 29日， 公司披露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2022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6.88 万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 99.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84.25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
计师审计。

2、2014年以来，公司与开投集团的一系列股权转让交易及执行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恒通客车股
权收购与出售，恒通客车因骗补被财政部和工信部处罚，交通租赁的业绩承诺，交通租赁司法拍卖与
划转等事件，给公司带来了巨大损失和严重影响，直接导致公司产生巨大经济损失。 净资产转负、失去
主营业务，司法划转股权后交通租赁公司拒绝配合公司对其进行 2021 年度审计等原因，公司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对此过程中的相关事件及成因已经被众多中小股东密切关注，并向公司提出调查核实
及追偿请求。 对此，公司已经指示法律顾问组织专班调查研究。

3、2022年 4月， 公司就原控股子公司恒通客车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被财政部、2017 年 1 月被工
信部行政处罚事项，而导致本公司作为恒通客车股权受让方遭受的严重影响和损失，向重庆仲裁委员
会提交《仲裁申请书》，要求被申请人开投集团向公司返还恒通客车股权转让价款、赔偿公司按持股比
例承担的恒通客车的罚金及失去的财政补助、 赔偿公司涉及上述交通租赁业绩承诺补偿案已被强制
执行的金额，及承担本案律师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36,862.6856万元。

该案已于 2022年 8月 31日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截至目前，尚未裁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22-054号《涉及仲裁的公告》以及临 2022-068号、临 2022-092号《关于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

4、2022年 9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南宁三山
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山矿业”）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1,200万元，收购洪洞县舜风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 71.25%股权。后鉴于交易双方最终未能在合同有关条款上达成一致意见，经与交易对方友
好协商，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双方共同决定终止本次交易事项。

2022年 10月 1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三山矿业以自
筹资金人民币 1,250万元，收购山西通炜选煤有限公司 67%股权。 同日，三山矿业与自然人张文斌先
生、姚小爱女士共同签署《山西通炜选煤有限公司 67%股权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已生效。

此外，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已分别就上述收购事宜向公司下发相关问询函、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已就上述收购事宜向公司下发监管关注
函。 截至目前，公司已按四川证监局《监管关注函》要求提交了正式的书面报告和相关材料，组织相关
人员参会说明情况，接受询问；同时，已就上交所关于公司收购山西通炜选煤有限公司 67%股权相关
问询函进行了全面回复。

5、目前上述债权挂牌事项尚在信息发布期间，后续可能将涉及竞价、缴款、债权过户等环节，如上
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若本次债权被成功摘牌，债权人变
更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将继续与债权人积极协商，力争妥善解决上述金额为 80,186.90 万
元的债权，最大限度的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6、截至目前，除暂未正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 2 家矿山子公司外，公司原剩余持有的交通租赁
0.9%股权， 亦因本次债权涉及的仲裁事项， 已被司法划转， 造成 2021 年度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4.78万元，并将在 2022年度产生投资损失 337.31万元（未经审计），将等额影响公司 2022年度利润。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115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 2022-076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运营情况
2022年 11月，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公里计）

同比下降 43.19%，其中国内、国际、地区航线客运运力投入分别同比下降 45.97%、上升 39.89%和下降
24.14%；旅客周转量（按客运人公里计）同比下降 36.70%，其中国内、国际和地区航线旅客周转量分别
同比下降 39.88%、上升 72.80%和下降 8.89%；客座率为 65.05%，同比上升 6.67 个百分点，其中国内、
国际、地区航线客座率分别同比上升 6.62个百分点、上升 11.89个百分点、上升 10.48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本公司货运业务包括常规情形下的客机货运业务（主要为客机腹舱业务）和非常规情
形下的客机货运业务（主要为“客改货”业务），且该业务已交由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司独家经营。 2022
年 11月货邮周转量（按货邮载运吨公里计）同比下降 13.18%。

2022年 11月，本公司恢复运营上海-布达佩斯、昆明-新加坡、昆明-胡志明等国际航线。
二、飞机机队
2022年 11月，本公司引进 3架 A320系列飞机、4架 ARJ系列飞机，退出 3架 B737系列飞机。 截

至 2022年 11月末，本公司合计运营 767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 268 架，融资租赁飞机 277 架，经营租
赁飞机 222架。

飞机机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架

序号 机型 自有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小计

宽体客机 44 51 5 100

1 B777系列 10 10 0 20

2 B787系列 3 7 0 10

3 A350系列 1 13 0 14

4 A330系列 30 21 5 56

窄体客机 222 213 217 652

5 A320系列 120 141 107 368

6 B737系列 102 72 110 284

支线客机 2 13 0 15

7 ARJ系列 2 13 0 15

合计 268 277 222 767

注：上述飞机机队中不包括本公司 3架公务机。
三、主要运营数据

2022 年 11 月
月度完成数

2021 年 11 月
月度完成数 同比增长 2022 年 11 月累

计完成数
2021 年 11 月累
计完成数 同比增长

客运数据
可用座公里
（ASK）
（百万）

5,757.75 10,135.21 -43.19% 88,653.89 149,372.92 -40.65%

－国内航线 5,274.47 9,762.01 -45.97% 85,271.91 145,091.68 -41.23%
－国际航线 437.30 312.60 39.89% 3,036.28 3,625.35 -16.25%
－地区航线 45.97 60.60 -24.14% 345.70 655.89 -47.29%
客运人公里
（RPK）
（百万）

3,745.52 5,917.18 -36.70% 56,509.03 102,126.78 -44.67%

－国内航线 3,443.60 5,727.51 -39.88% 54,634.87 100,131.25 -45.44%
－国际航线 273.12 158.06 72.80% 1,681.65 1,633.11 2.97%
－地区航线 28.80 31.61 -8.89% 192.52 362.42 -46.88%
载运旅客人次（千） 2,521.76 4,300.25 -41.36% 39,359.58 74,284.71 -47.02%
－国内航线 2,455.65 4,256.82 -42.31% 38,966.94 73,797.72 -47.20%
－国际航线 46.69 22.27 109.65% 263.03 243.98 7.81%
－地区航线 19.42 21.16 -8.22% 129.61 243.01 -46.66%
客座率(%) 65.05 58.38 6.67pts 63.74 68.37 -4.63pts
－国内航线 65.29 58.67 6.62pts 64.07 69.01 -4.94pts
－国际航线 62.45 50.56 11.89pts 55.39 45.05 10.34pts
－地区航线 62.64 52.16 10.48pts 55.69 55.26 0.43pts
货运数据
可 用 货 邮 吨 公 里
（AFTK）
（百万）

537.78 715.86 -24.88% 5,945.59 8,295.02 -28.32%

－国内航线 90.84 188.81 -51.89% 1,253.07 2,875.51 -56.42%
－国际航线 442.26 522.28 -15.32% 4,654.14 5,373.17 -13.38%
－地区航线 4.68 4.77 -1.89% 38.39 46.34 -17.16%
货 邮 载 运 吨 公 里
（RFTK）
（百万）

246.80 284.28 -13.18% 2,422.84 3,087.48 -21.53%

－国内航线 38.55 74.99 -48.59% 485.48 783.93 -38.07%
－国际航线 207.51 208.27 -0.36% 1,928.87 2,293.69 -15.91%
－地区航线 0.74 1.02 -27.45% 8.49 9.86 -13.89%
货邮载运量
（公斤）
（百万）

56.52 81.89 -30.98% 603.77 832.19 -27.45%

－国内航线 26.48 52.04 -49.12% 325.27 538.49 -39.60%
－国际航线 29.33 28.82 1.77% 269.95 283.75 -4.86%
－地区航线 0.72 1.03 -30.10% 8.56 9.95 -13.97%
货邮载运率(%) 45.89 39.71 6.18pts 40.75 37.22 3.53pts
－国内航线 42.43 39.71 2.72pts 38.74 27.26 11.48pts
－国际航线 46.92 39.88 7.04pts 41.44 42.69 -1.25pts
－地区航线 15.82 21.45 -5.63pts 22.13 21.28 0.85pts
综合数据
可用吨公里（ATK）
（百万） 1,055.98 1,628.03 -35.14% 13,924.44 21,738.58 -35.95%

－国内航线 565.54 1,067.40 -47.02% 8,927.54 15,933.76 -43.97%
－国际航线 481.62 550.41 -12.50% 4,927.40 5,699.45 -13.55%
－地区航线 8.82 10.22 -13.70% 69.50 105.37 -34.04%
收入吨公里（RTK）
（百万） 581.99 814.50 -28.55% 7,415.06 12,143.51 -38.94%

－国内航线 347.08 588.36 -41.01% 5,313.40 9,663.13 -45.01%
－国际航线 231.59 222.29 4.18% 2,076.16 2,438.63 -14.86%
－地区航线 3.32 3.85 -13.77% 25.51 41.74 -38.88%
综合载运率(%) 55.11 50.03 5.08pts 53.25 55.86 -2.61pts
－国内航线 61.37 55.12 6.25pts 59.52 60.65 -1.13pts
－国际航线 48.09 40.39 7.70pts 42.13 42.79 -0.66pts
－地区航线 37.60 37.63 -0.03pts 36.70 39.62 -2.92pts

注：货运数据仅为客机腹舱及客改货相关数据，表中不含全货机机队数据。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运营数据根据本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存

在调整的可能性。上述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本公司保留根据审计
结果及实际情况调整运营数据的权利。 本公司披露的月度运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供投资
者参考，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疫情对本公司业务仍存在重大影响，其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风险。

以上数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hk）
和本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目（www.ceair.com）上发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2-58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否决议案和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12月 15日（星期四）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2年 12月 15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2022年 12月 15
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六路 1 号，华工科技本部大楼四
楼多媒体会议厅。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新强先生
（6）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人，代表股份 241,569,8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02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91,195,6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01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50,374,2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09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50,374,2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0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50,374,2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099％。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778,0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23％；反对 791,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27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582,47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283％；反对 791,733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1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969,7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16％；反对 600,028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8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774,1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089％；反对 600,028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91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吴俊超、曾雨竹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2-084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
时）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22年 11 月 16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
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1.5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4.40 元/股，具
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
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日、2022年 11月 17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7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78）。

截至 2022年 12月 14日，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实施结果
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2022年 11月 17日至 2022年 12月 14日（以下简称“回购期间”），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 9,920,991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未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股份）的比例为 0.63%；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 31.4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6.95 元/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 299,994,432.68元（含交易费用）。 至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

二、回购股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本次股份回购，回购的资金来源、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实施期

限等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

务履约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有利于
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推动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亦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公司股
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回购期间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在回购期间

内，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于自身资金需要， 根据其通过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5日预披露的减持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2,853,000 股，前述减持与公司在回购方
案中披露的控股股东的减持计划安排一致；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四川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2月 5日协议转让公司股份 102,170,000股，以偿还解决其相关股票的质押融资债务，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前述协议转让尚在办理过户。 除此以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的其他一致行动人在回
购期间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第十七

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11 月 17 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 年 11 月 10 日、11

月 11日、11月 14日、11月 15日、11月 16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46,633,577股。公司每五个交易
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
（即 11,658,394股）。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六、预计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后按既定用途成功实

施，公司总股本不会变化。 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 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或所回购股份未
全部用于上述用途，未使用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总股本则会相应减少。

在回购股份实施上述用途/注销之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
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

公司后续将适时作出安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2-14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融捷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捷投资控股”）的函告，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融 捷 投
资控股 否 1,000,000 0.64% 0.03% 2021年 12月 27日 2022年 12月 14日 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合计 - 1,000,000 - 0.03% - - -

二、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融捷投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吕向阳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本次解 除
质押 前质
押股份 数
量

本次解 除
质押 后质
押股份 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吕 向 阳
（注 1） 239,228,620 8.22% 46,538,400 46,538,400 19.45

% 1.60% 34,660,00
0 74.48% 144,761,46

5
75.13
%

融捷投资
控股 155,149,602 5.33% 16,533,000 15,533,000 10.01

% 0.53% 0 0% 0 0%

合计 394,378,222 13.55
% 63,071,400 62,071,400 - 2.13% 34,660,00

0 - 144,761,46
5 -

注 1：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 89.5%和 10.5%
的股权，吕向阳先生与融捷投资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注 2：融捷投资控股持股数量包含其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的股份。
三、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吕向阳先生和融捷投资控股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风险，亦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股份质押情况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9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2月 15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12月 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5 日 9:15-9:25，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5 日 9:15 至 15:00 的任

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南关路 2号附 3号民和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孙宪法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7、股东出席情况
（1）参加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6 人， 代表的股份为

116,759,5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459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107,868,09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91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8,891,4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80%；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 人， 代表股份 8,891,48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80%；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 人， 代表股份 8,891,48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80%；
8、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

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以视频方式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持续督导券商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9、股权登记日
2022年 12月 9日（星期五）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934,13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3%，反对 3,1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888,3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51％；

反对 3,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回避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希民先生作为关联人，董事长孙宪法先生作为孙希民先生
的一致行动人，2人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杨依见律师王阳光、张春雨律师发表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2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735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2-093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核实《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等相关议
案，并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中列示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
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5日在公司内网及公司布告栏发布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 对上述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自 2022年 12月 5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14日 18:00时止，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电子邮件及通讯等方式向监事会反馈意见。

截至 2022年 12月 14日 18:00时，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的异议。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一）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等事项。
（二）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并结合监事

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

员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

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
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未参与本次激励计
划。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
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股票代码：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22-106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2022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对不具备激励资格的 6 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7,1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回购
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96）、《关于回购注销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7）。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限制性股票的 6 名
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同意对上述不具备激励资格的 6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7,100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596,070,525 股减少至 596,023,425 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596,070,525 元减少至
596,023,425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公告如下：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
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工作日 8:30-12:00、13:0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联系人：李正红、肖冬磊、阴贯香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鸿翔路 1号，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董事会办公

室。
联系电话：0871-68185283
传真：0871-68185283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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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医疗机构传统中药
制剂备案证书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2年 12月 15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洮
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洮南药业”）收到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下发的

“解肌清热颗粒”、“疏风散寒颗粒”《医疗机构传统中药制剂备案证书》。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医疗机构传统中药制剂备案证书》的主要内容
1、解肌清热颗粒
传统中药制剂名称：解肌清热颗粒
医疗机构名称：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配制单位名称：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配制地址：吉林省洮南经济开发区兴业路 2999号
备案号：吉药制备字 Z20220414002
备案时间：2022年 08月 23日
签发（变更）时间：2022年 12月 15日
备案状态：已备案
剂型：颗粒剂
2、疏风散寒颗粒
传统中药制剂名称：疏风散寒颗粒

医疗机构名称：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配制单位名称：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配制地址：吉林省洮南经济开发区兴业路 2999号
备案号：吉药制备字 Z20220413002
备案时间：2022年 08月 23日
签发（变更）时间：2022年 12月 15日
备案状态：已备案
剂型：颗粒剂
二、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解肌清热颗粒的功能主治：解肌退热，清阳明之里热。 用于风热外感、阳明里热，症见发热重、不恶

寒而口渴、心烦、谵语、无汗、头痛、目痛鼻干、心烦不眠、舌苔薄黄、脉浮、微洪。
疏风散寒颗粒的功能主治：疏风散寒，解肌退热。 主治外感风寒感冒，症见恶寒发热、头痛咳嗽、周

身酸痛、苔白、脉浮。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解肌清热颗粒”、“疏风散寒颗粒”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出的抗疫药品院内制剂，洮南药

业将根据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需货计划组织生产。 洮南药业获得“解肌清热颗粒”、“疏风散寒颗
粒”《医疗机构传统中药制剂备案证书》，便于为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

“解肌清热颗粒”、“疏风散寒颗粒”制剂仅限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使用。 其未来销售受市场环
境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解肌清热颗粒”、“疏风散寒颗粒”《医疗机构传统中药制剂备案证书》。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